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保險字第8號

原      告  林○福    姓名、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林○鳳    姓名、住居所詳卷

訴訟代理人  張寧洲律師 (法扶律師)

複  代理人  邱翊森律師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李佩如  

            陳明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移

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

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

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

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調貴，嗣變更

為甲○○，此有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

第15頁至18頁）。茲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

11頁），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未滿18歲，此有其戶籍資料在卷可查（置彌封袋），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規定，不得揭露

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包括原告本人及其母親林○鳳，合

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以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小學生身分參加由被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告承保之109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下稱系爭保險），保額

為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原告於民國105年間因發展遲緩

至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鑑定，經評估為認知發展

邊緣程度，106年7月、107年8月間兩次心理衡鑑結果全智商

為87、93，110年3月間經亞東醫院精神科鑑定評估認全智商

為73，屬智能不足，因此取得智能障礙之身心障礙證明文

件，原告上開情形係於系爭保險期間由非屬失能因故致中樞

神經系統中腦部受有損害而達到後天性失能程度（即系爭保

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

害，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

自理者。失能等級3。給付比例80%），應可依系爭保險契約

約款請求失能保險金，然原告向被告申請失能給付，竟遭拒

絕給付，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請求被告給

付保險金80萬元，又縱使認原告上開情形不符前開附表一項

次1-1-3之失能，亦應認屬於前開附表項次1-1-4勞動能力較

一般顯明低下之情形，亦得請求40%之保險給付等語。並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雖於110年3月間經診斷為智能不足，然此屬

精神障礙，並非系爭保險契約所保障之中樞神經障害，非系

爭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又縱認屬中樞神經障害，然原告前

於105年7月間即有發展遲緩狀況，並因智能問題接受心理衡

鑑，屬於舊疾，且其投保前後程度相當，不符保險法第127

條及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第1項、第4項約定。又原告年紀尚

輕，可能經由後天教育治療加以改善，並未達系爭保險契約

約定之失能狀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4頁至45頁）：

　㈠原告為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小學生，參加由被告所承保之10

9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保額為100萬元。

　㈡原告因第一類心智功能障礙(輕度)於110年6月4日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鑑定日期110年5月14日)（見本院卷一第117頁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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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頁）。

　㈢原告之母林○鳳向被告申請失能保險金，於110年9月17日經

被告核定不予給付。

　㈣原告自105年7月5日起，直至110年3月間均持續因發展遲緩

相關狀況至亞東醫院精神科就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之上開情形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

之中樞神經障害，是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應屬無

據：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13條第1

項約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疾病或遭受意外傷害事

故，致成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金

額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被告按該附表所列金額，給付失

能保險金；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

金額表項目「神經障害」項次1-1-3「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

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

活動尚可自理者」、「失能等級3」、「給付比率80%」（見

本院卷一第93頁、第98頁）。據此，原告主張其上開情形屬

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之中樞神經障害，而已

達失能等級3程度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5頁至79頁），自應

由原告證明其已符合「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

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理

者」之失能程度，始可受領該項失能保險金給付。　

　2.經查，原告係主張其智力自106年7月至110年3月間顯著降

低，屬智能不足而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

之失能狀態等語，惟查，本院囑託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

院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記載：原告對於較為無

趣、乏味的任務，較難保持警覺度在刺激內容呈現後進行相

應正確反映，可見原告衝動控制能力較差，於見及刺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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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未有效思考下便錯誤反應，且此情形於刺激延宕時間較

長時頻率愈趨頻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又原告之

焦慮、憂鬱、憤怒情緒皆落在中度或輕度至中度之邊緣，顯

示其日常情緒困擾程度高且缺乏合宜因應策略，對日常生活

影響顯著（見本院卷二第143頁），可見於原告施測過程

中，已受到其焦慮、憂鬱、憤怒情緒反應之影響。又依系爭

鑑定報告之心理衡鑑結果：原告雖於7歲時(即110年間)執行

兒童智力評估(WISC-V)得分落於很低範圍，但此落差可能受

測驗所需能力要求所致。建議個案可至身心科就診，視情況

服用注意力提升以及情緒穩定等相關藥物以利課業學習並提

升身心安適，另也建議持續接受特教等相關課程使個案得以

適性學習，提升學習流暢度與學習動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143頁），益可徵原告在數次智力測試過程中所得結果之所

以不同，恐係受到其注意力較低及情緒不穩定之身心狀況影

響。復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認定原告之智能狀態是可能因

專注力與情緒狀態而被低估，持續之身心科就醫以改善其專

注力與提升情緒穩定等相關因素以及持續接受特教等相關課

程使個案得以適性學習應為處遇之目標。智能不足關鍵不在

先天或後天，而在於個案之認知與行為之障礙始於其幼年期

的一種神經發展疾患，處遇重點不在治癒，而在適量適性學

習與增進人際關係。又受試者在極年幼時所施測於心理衡鑑

中，針對其智能項目之評測成績常受制因年齡而選用不同評

測工具之限制，而有所不同。據此，或可解釋原告於106

年、110年間智能評測差異。另原告110年評測其智能為73，

當不致判斷終身無工作能力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5頁），

可知原告在數次智力測試過程中所得結果不同，除與施測工

具不同有關外，尚可能係因受到其注意力較低及情緒不穩定

之身心狀況影響，而使原告之智能狀態被低估，又原告上開

情形，依系爭鑑定報告所述，並非不能改善，仍得透過適性

學習、持續接受特教教育等，達到改善，且亦非終身無法工

作，是原告上開情形，自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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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1-1-3「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

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

度，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系爭保險契

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80萬元，自屬

無據。

　㈡原告上開情形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4之

中樞神經障害，是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亦屬無據：

　　原告復主張縱使認原告上開情形不符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

一項次1-1-3之失能，亦應認為屬於前開附表一項次1-1-4勞

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應得請求40%之給付等語（見本院

卷二第184頁至185頁），然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

1-1-4係約定「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

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力較一般明顯低下者」，

對此原告並未提出證明原告有「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

神經症狀」之情形，且依系爭鑑定報告所載，原告之智能狀

態恐因注意力不足及情緒問題等身心狀況受低估，且仍有改

善之可能，則自無從逕認原告符合「勞動力較一般明顯低

下」之情形，從而，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

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4請求被告給付保險

金，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系爭

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1-1-4請求被告給付8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黃信滿  

　　　　　　　　　　　　　　　　　　法　官　謝依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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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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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保險字第8號
原      告  林○福    姓名、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林○鳳    姓名、住居所詳卷
訴訟代理人  張寧洲律師 (法扶律師)
複  代理人  邱翊森律師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李佩如  
            陳明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調貴，嗣變更為甲○○，此有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5頁至18頁）。茲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1頁），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未滿18歲，此有其戶籍資料在卷可查（置彌封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規定，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包括原告本人及其母親林○鳳，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以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小學生身分參加由被告承保之109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下稱系爭保險），保額為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原告於民國105年間因發展遲緩至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鑑定，經評估為認知發展邊緣程度，106年7月、107年8月間兩次心理衡鑑結果全智商為87、93，110年3月間經亞東醫院精神科鑑定評估認全智商為73，屬智能不足，因此取得智能障礙之身心障礙證明文件，原告上開情形係於系爭保險期間由非屬失能因故致中樞神經系統中腦部受有損害而達到後天性失能程度（即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理者。失能等級3。給付比例80%），應可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請求失能保險金，然原告向被告申請失能給付，竟遭拒絕給付，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80萬元，又縱使認原告上開情形不符前開附表一項次1-1-3之失能，亦應認屬於前開附表項次1-1-4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之情形，亦得請求40%之保險給付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雖於110年3月間經診斷為智能不足，然此屬精神障礙，並非系爭保險契約所保障之中樞神經障害，非系爭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又縱認屬中樞神經障害，然原告前於105年7月間即有發展遲緩狀況，並因智能問題接受心理衡鑑，屬於舊疾，且其投保前後程度相當，不符保險法第127條及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第1項、第4項約定。又原告年紀尚輕，可能經由後天教育治療加以改善，並未達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之失能狀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4頁至45頁）：
　㈠原告為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小學生，參加由被告所承保之109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保額為100萬元。
　㈡原告因第一類心智功能障礙(輕度)於110年6月4日領有身心障礙證明(鑑定日期110年5月14日)（見本院卷一第117頁至119頁）。
　㈢原告之母林○鳳向被告申請失能保險金，於110年9月17日經被告核定不予給付。
　㈣原告自105年7月5日起，直至110年3月間均持續因發展遲緩相關狀況至亞東醫院精神科就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之上開情形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之中樞神經障害，是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應屬無據：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疾病或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成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金額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被告按該附表所列金額，給付失能保險金；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金額表項目「神經障害」項次1-1-3「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理者」、「失能等級3」、「給付比率80%」（見本院卷一第93頁、第98頁）。據此，原告主張其上開情形屬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之中樞神經障害，而已達失能等級3程度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5頁至79頁），自應由原告證明其已符合「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始可受領該項失能保險金給付。　
　2.經查，原告係主張其智力自106年7月至110年3月間顯著降低，屬智能不足而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之失能狀態等語，惟查，本院囑託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記載：原告對於較為無趣、乏味的任務，較難保持警覺度在刺激內容呈現後進行相應正確反映，可見原告衝動控制能力較差，於見及刺激後，常在未有效思考下便錯誤反應，且此情形於刺激延宕時間較長時頻率愈趨頻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又原告之焦慮、憂鬱、憤怒情緒皆落在中度或輕度至中度之邊緣，顯示其日常情緒困擾程度高且缺乏合宜因應策略，對日常生活影響顯著（見本院卷二第143頁），可見於原告施測過程中，已受到其焦慮、憂鬱、憤怒情緒反應之影響。又依系爭鑑定報告之心理衡鑑結果：原告雖於7歲時(即110年間)執行兒童智力評估(WISC-V)得分落於很低範圍，但此落差可能受測驗所需能力要求所致。建議個案可至身心科就診，視情況服用注意力提升以及情緒穩定等相關藥物以利課業學習並提升身心安適，另也建議持續接受特教等相關課程使個案得以適性學習，提升學習流暢度與學習動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3頁），益可徵原告在數次智力測試過程中所得結果之所以不同，恐係受到其注意力較低及情緒不穩定之身心狀況影響。復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認定原告之智能狀態是可能因專注力與情緒狀態而被低估，持續之身心科就醫以改善其專注力與提升情緒穩定等相關因素以及持續接受特教等相關課程使個案得以適性學習應為處遇之目標。智能不足關鍵不在先天或後天，而在於個案之認知與行為之障礙始於其幼年期的一種神經發展疾患，處遇重點不在治癒，而在適量適性學習與增進人際關係。又受試者在極年幼時所施測於心理衡鑑中，針對其智能項目之評測成績常受制因年齡而選用不同評測工具之限制，而有所不同。據此，或可解釋原告於106年、110年間智能評測差異。另原告110年評測其智能為73，當不致判斷終身無工作能力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5頁），可知原告在數次智力測試過程中所得結果不同，除與施測工具不同有關外，尚可能係因受到其注意力較低及情緒不穩定之身心狀況影響，而使原告之智能狀態被低估，又原告上開情形，依系爭鑑定報告所述，並非不能改善，仍得透過適性學習、持續接受特教教育等，達到改善，且亦非終身無法工作，是原告上開情形，自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80萬元，自屬無據。
　㈡原告上開情形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4之中樞神經障害，是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亦屬無據：
　　原告復主張縱使認原告上開情形不符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之失能，亦應認為屬於前開附表一項次1-1-4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應得請求40%之給付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4頁至185頁），然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4係約定「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力較一般明顯低下者」，對此原告並未提出證明原告有「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之情形，且依系爭鑑定報告所載，原告之智能狀態恐因注意力不足及情緒問題等身心狀況受低估，且仍有改善之可能，則自無從逕認原告符合「勞動力較一般明顯低下」之情形，從而，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4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1-1-4請求被告給付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黃信滿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保險字第8號

原      告  林○福    姓名、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林○鳳    姓名、住居所詳卷

訴訟代理人  張寧洲律師 (法扶律師)

複  代理人  邱翊森律師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李佩如  

            陳明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移

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

    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

    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

    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調貴，嗣變更

    為甲○○，此有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

    15頁至18頁）。茲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1

    頁），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未滿18歲，此有其戶籍資料在卷可查（置彌封袋），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規定，不得揭露

    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包括原告本人及其母親林○鳳，合

    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以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小學生身分參加由被

    告承保之109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下稱系爭保險），保額

    為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原告於民國105年間因發展遲緩

    至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鑑定，經評估為認知發展

    邊緣程度，106年7月、107年8月間兩次心理衡鑑結果全智商

    為87、93，110年3月間經亞東醫院精神科鑑定評估認全智商

    為73，屬智能不足，因此取得智能障礙之身心障礙證明文件

    ，原告上開情形係於系爭保險期間由非屬失能因故致中樞神

    經系統中腦部受有損害而達到後天性失能程度（即系爭保險

    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

    ，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

    理者。失能等級3。給付比例80%），應可依系爭保險契約約

    款請求失能保險金，然原告向被告申請失能給付，竟遭拒絕

    給付，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請求被告給付

    保險金80萬元，又縱使認原告上開情形不符前開附表一項次

    1-1-3之失能，亦應認屬於前開附表項次1-1-4勞動能力較一

    般顯明低下之情形，亦得請求40%之保險給付等語。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雖於110年3月間經診斷為智能不足，然此屬

    精神障礙，並非系爭保險契約所保障之中樞神經障害，非系

    爭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又縱認屬中樞神經障害，然原告前

    於105年7月間即有發展遲緩狀況，並因智能問題接受心理衡

    鑑，屬於舊疾，且其投保前後程度相當，不符保險法第127

    條及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第1項、第4項約定。又原告年紀尚

    輕，可能經由後天教育治療加以改善，並未達系爭保險契約

    約定之失能狀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4頁至45頁）：

　㈠原告為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小學生，參加由被告所承保之109

    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保額為100萬元。

　㈡原告因第一類心智功能障礙(輕度)於110年6月4日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鑑定日期110年5月14日)（見本院卷一第117頁至119

    頁）。

　㈢原告之母林○鳳向被告申請失能保險金，於110年9月17日經被

    告核定不予給付。

　㈣原告自105年7月5日起，直至110年3月間均持續因發展遲緩相

    關狀況至亞東醫院精神科就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之上開情形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之

    中樞神經障害，是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應屬無據：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13條第1

    項約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疾病或遭受意外傷害事

    故，致成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金

    額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被告按該附表所列金額，給付失

    能保險金；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

    金額表項目「神經障害」項次1-1-3「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

    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

    活動尚可自理者」、「失能等級3」、「給付比率80%」（見

    本院卷一第93頁、第98頁）。據此，原告主張其上開情形屬

    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之中樞神經障害，而已

    達失能等級3程度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5頁至79頁），自應

    由原告證明其已符合「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

    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理者

    」之失能程度，始可受領該項失能保險金給付。　

　2.經查，原告係主張其智力自106年7月至110年3月間顯著降低

    ，屬智能不足而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之

    失能狀態等語，惟查，本院囑託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記載：原告對於較為無趣

    、乏味的任務，較難保持警覺度在刺激內容呈現後進行相應

    正確反映，可見原告衝動控制能力較差，於見及刺激後，常

    在未有效思考下便錯誤反應，且此情形於刺激延宕時間較長

    時頻率愈趨頻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又原告之焦

    慮、憂鬱、憤怒情緒皆落在中度或輕度至中度之邊緣，顯示

    其日常情緒困擾程度高且缺乏合宜因應策略，對日常生活影

    響顯著（見本院卷二第143頁），可見於原告施測過程中，

    已受到其焦慮、憂鬱、憤怒情緒反應之影響。又依系爭鑑定

    報告之心理衡鑑結果：原告雖於7歲時(即110年間)執行兒童

    智力評估(WISC-V)得分落於很低範圍，但此落差可能受測驗

    所需能力要求所致。建議個案可至身心科就診，視情況服用

    注意力提升以及情緒穩定等相關藥物以利課業學習並提升身

    心安適，另也建議持續接受特教等相關課程使個案得以適性

    學習，提升學習流暢度與學習動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3

    頁），益可徵原告在數次智力測試過程中所得結果之所以不

    同，恐係受到其注意力較低及情緒不穩定之身心狀況影響。

    復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認定原告之智能狀態是可能因專注

    力與情緒狀態而被低估，持續之身心科就醫以改善其專注力

    與提升情緒穩定等相關因素以及持續接受特教等相關課程使

    個案得以適性學習應為處遇之目標。智能不足關鍵不在先天

    或後天，而在於個案之認知與行為之障礙始於其幼年期的一

    種神經發展疾患，處遇重點不在治癒，而在適量適性學習與

    增進人際關係。又受試者在極年幼時所施測於心理衡鑑中，

    針對其智能項目之評測成績常受制因年齡而選用不同評測工

    具之限制，而有所不同。據此，或可解釋原告於106年、110

    年間智能評測差異。另原告110年評測其智能為73，當不致

    判斷終身無工作能力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5頁），可知原

    告在數次智力測試過程中所得結果不同，除與施測工具不同

    有關外，尚可能係因受到其注意力較低及情緒不穩定之身心

    狀況影響，而使原告之智能狀態被低估，又原告上開情形，

    依系爭鑑定報告所述，並非不能改善，仍得透過適性學習、

    持續接受特教教育等，達到改善，且亦非終身無法工作，是

    原告上開情形，自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

    3「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力，為

    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原

    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

    附表一項次1-1-3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80萬元，自屬無據。

　㈡原告上開情形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4之中

    樞神經障害，是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亦屬無據：

　　原告復主張縱使認原告上開情形不符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

    一項次1-1-3之失能，亦應認為屬於前開附表一項次1-1-4勞

    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應得請求40%之給付等語（見本院

    卷二第184頁至185頁），然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

    1-1-4係約定「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

    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力較一般明顯低下者」，

    對此原告並未提出證明原告有「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

    神經症狀」之情形，且依系爭鑑定報告所載，原告之智能狀

    態恐因注意力不足及情緒問題等身心狀況受低估，且仍有改

    善之可能，則自無從逕認原告符合「勞動力較一般明顯低下

    」之情形，從而，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

    、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4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

    ，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系爭

    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1-1-4請求被告給付8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黃信滿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保險字第8號

原      告  林○福    姓名、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林○鳳    姓名、住居所詳卷

訴訟代理人  張寧洲律師 (法扶律師)

複  代理人  邱翊森律師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李佩如  

            陳明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調貴，嗣變更為甲○○，此有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5頁至18頁）。茲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1頁），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未滿18歲，此有其戶籍資料在卷可查（置彌封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規定，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包括原告本人及其母親林○鳳，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以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小學生身分參加由被告承保之109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下稱系爭保險），保額為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原告於民國105年間因發展遲緩至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鑑定，經評估為認知發展邊緣程度，106年7月、107年8月間兩次心理衡鑑結果全智商為87、93，110年3月間經亞東醫院精神科鑑定評估認全智商為73，屬智能不足，因此取得智能障礙之身心障礙證明文件，原告上開情形係於系爭保險期間由非屬失能因故致中樞神經系統中腦部受有損害而達到後天性失能程度（即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理者。失能等級3。給付比例80%），應可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請求失能保險金，然原告向被告申請失能給付，竟遭拒絕給付，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80萬元，又縱使認原告上開情形不符前開附表一項次1-1-3之失能，亦應認屬於前開附表項次1-1-4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之情形，亦得請求40%之保險給付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雖於110年3月間經診斷為智能不足，然此屬精神障礙，並非系爭保險契約所保障之中樞神經障害，非系爭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又縱認屬中樞神經障害，然原告前於105年7月間即有發展遲緩狀況，並因智能問題接受心理衡鑑，屬於舊疾，且其投保前後程度相當，不符保險法第127條及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第1項、第4項約定。又原告年紀尚輕，可能經由後天教育治療加以改善，並未達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之失能狀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44頁至45頁）：

　㈠原告為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小學生，參加由被告所承保之109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保額為100萬元。

　㈡原告因第一類心智功能障礙(輕度)於110年6月4日領有身心障礙證明(鑑定日期110年5月14日)（見本院卷一第117頁至119頁）。

　㈢原告之母林○鳳向被告申請失能保險金，於110年9月17日經被告核定不予給付。

　㈣原告自105年7月5日起，直至110年3月間均持續因發展遲緩相關狀況至亞東醫院精神科就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之上開情形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之中樞神經障害，是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應屬無據：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疾病或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成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金額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被告按該附表所列金額，給付失能保險金；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金額表項目「神經障害」項次1-1-3「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理者」、「失能等級3」、「給付比率80%」（見本院卷一第93頁、第98頁）。據此，原告主張其上開情形屬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之中樞神經障害，而已達失能等級3程度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5頁至79頁），自應由原告證明其已符合「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始可受領該項失能保險金給付。　

　2.經查，原告係主張其智力自106年7月至110年3月間顯著降低，屬智能不足而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之失能狀態等語，惟查，本院囑託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記載：原告對於較為無趣、乏味的任務，較難保持警覺度在刺激內容呈現後進行相應正確反映，可見原告衝動控制能力較差，於見及刺激後，常在未有效思考下便錯誤反應，且此情形於刺激延宕時間較長時頻率愈趨頻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又原告之焦慮、憂鬱、憤怒情緒皆落在中度或輕度至中度之邊緣，顯示其日常情緒困擾程度高且缺乏合宜因應策略，對日常生活影響顯著（見本院卷二第143頁），可見於原告施測過程中，已受到其焦慮、憂鬱、憤怒情緒反應之影響。又依系爭鑑定報告之心理衡鑑結果：原告雖於7歲時(即110年間)執行兒童智力評估(WISC-V)得分落於很低範圍，但此落差可能受測驗所需能力要求所致。建議個案可至身心科就診，視情況服用注意力提升以及情緒穩定等相關藥物以利課業學習並提升身心安適，另也建議持續接受特教等相關課程使個案得以適性學習，提升學習流暢度與學習動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3頁），益可徵原告在數次智力測試過程中所得結果之所以不同，恐係受到其注意力較低及情緒不穩定之身心狀況影響。復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認定原告之智能狀態是可能因專注力與情緒狀態而被低估，持續之身心科就醫以改善其專注力與提升情緒穩定等相關因素以及持續接受特教等相關課程使個案得以適性學習應為處遇之目標。智能不足關鍵不在先天或後天，而在於個案之認知與行為之障礙始於其幼年期的一種神經發展疾患，處遇重點不在治癒，而在適量適性學習與增進人際關係。又受試者在極年幼時所施測於心理衡鑑中，針對其智能項目之評測成績常受制因年齡而選用不同評測工具之限制，而有所不同。據此，或可解釋原告於106年、110年間智能評測差異。另原告110年評測其智能為73，當不致判斷終身無工作能力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5頁），可知原告在數次智力測試過程中所得結果不同，除與施測工具不同有關外，尚可能係因受到其注意力較低及情緒不穩定之身心狀況影響，而使原告之智能狀態被低估，又原告上開情形，依系爭鑑定報告所述，並非不能改善，仍得透過適性學習、持續接受特教教育等，達到改善，且亦非終身無法工作，是原告上開情形，自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80萬元，自屬無據。

　㈡原告上開情形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4之中樞神經障害，是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亦屬無據：

　　原告復主張縱使認原告上開情形不符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之失能，亦應認為屬於前開附表一項次1-1-4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應得請求40%之給付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4頁至185頁），然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4係約定「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力較一般明顯低下者」，對此原告並未提出證明原告有「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之情形，且依系爭鑑定報告所載，原告之智能狀態恐因注意力不足及情緒問題等身心狀況受低估，且仍有改善之可能，則自無從逕認原告符合「勞動力較一般明顯低下」之情形，從而，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4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第3條、第13條、系爭保險契約約款附表一項次1-1-3、1-1-4請求被告給付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黃信滿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